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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4/2021_2022__E9_83_91_E

5_B7_9E_E5_A4_A7_E5_c80_264541.htm 郑州大学是国务院批

准的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2000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新的郑州大学由原郑州大学、

郑州工业大学、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河南省与教

育部共建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郑州大学作为学科

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学位授权点覆盖哲、经、教、文、

历、理、工、农、医、管11个学科门类；现有8个一级学科博

士点，8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23个二

级学科硕士点；1个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和7个专业硕

士学位授权，16个专业具有高校教师在职申请硕士学位授权

，33个专业接受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7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各级、各类科研机

构169个，其中，4个国家级科研机构、14个部省级科研机构

，6个"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57个省级重点学科。现有两院

院士17人，博士导师219人，硕士导师1520人。郑州大学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中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培

养的重要基地。 2008年，我校将稳步推进研究生培养体制改

革，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实行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

责制，充分发挥研究生在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以科

研为导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以创新为目标的研究生培养动

态管理资助体系。 一、2008年我校205个专业（含3个专业学

位授权点）意向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3000名（含推荐免试硕

士研究生）。各专业实际招生指标，有待教育部正式下达计



划后确定，届时将根据各专业基本培养条件及生源情况做相

应调整。 二、目录中专业名称前加"☆"的专业为国家重点学

科，加"★"的为博士授权专业，加"▲"的为省级重点学科。 三

、报名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

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

二)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

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

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

年以上（从高职高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9月1日），达

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者。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

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

考。 4、已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再次报考硕士

生，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 (三）对考生的

其他要求 1、同等学力考生还应达到以下学业要求：①一般

不能跨专业门类报考；②须进修过所报考专业本科主干课程

，并出具成绩单或其他相应证明；③须以第一作者发表过所

报考专业的学术论文（CN刊物正式发表）1篇（含1篇）以上

；④报考临床医学各专业的同等学力考生，须有3年以上临床

工作经历，并在核心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1篇或主持省级以

上科研课题（前3名）或获省级科研成果奖（前5名）。 2、我

校临床医学类硕士研究生招生不接受非医学专业及护理专业

毕业的考生报考。第一、三附属医院招收全日制临床医学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报

考条件为全日制五年制本科毕业、学士学位，有3年以上临床

工作经历。 3、报考我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须参加全国联考。法律硕士只接受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报考

。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13个专业为：法学、经济法

、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

务、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 4、报考我校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须参

加全国联考。考生报考条件为：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

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高职高专毕业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

经验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人员。 四、考试科目 （一）我校非外语类外语统考

科目限报英语。 （二）2008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的

教育学、历史学、医学、农学等四个学科门类的初试科目，

除体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口腔医学、药学、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等专业使用学校自命题综合科目外，其他均使用

全国统一命题。 五、学制和录取类别 （一）学制：除西方经

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金融学（含

：保险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管理等7个专业学制为2.5年外

，其他专业为2至3年。 （二）录取类别 非定向：培养费由国

家负担或学业奖学金支付，毕业后在国家的就业政策指导下"

双向选择"就业。 定向：培养费由国家负担或学业奖学金支付

，毕业后回定向单位工作。 委托培养：培养费由委托单位负

担，毕业后回委托单位工作。 自筹经费：本人负担部分培养

费，毕业后按国家有关规定择业。 四种录取类别均须参加国

家统一组织的入学考试。对于定向、委托和自筹经费培养的

硕士生，须在入学前由用人单位或本人与我校签订相应的定

向、委托或自筹经费培养硕士生协议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